CAC教育机构文件

CAC[2009] 第18号
关于上报评审第三批
CAC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专家师资的通知

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全国1+N复合型人才职业培训项目和中国大学生就业促进工程，提高教学产品质量，促进教学经验交流，让更多的专家和师资参与到项目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上，现开展第三批CAC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专家师资的上报评审工作。
总经理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４月17日
主题词：上报 审批 通知
主  送：全体员工
抄  送：公司领导

起草人：张海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发3份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申请人员

· 1+N项目或EPE工程教学基地相关专业带头人或相关专业资深讲师；

· 支持和关注1+N项目和EPE工程的事业发展，并具备两年以上相关专业教学经验专家或讲师。
二、申请条件

· 参与CAC考试题库的开发者

根据所申请专业，随材料附相关试题及答案作为考核标准之一。题型为单选、多选、判断、简答、论述、案例分析、操作任选其一。其中单选、多选、判断不少于50道题，简答、论述、案例分析、操作题不少于10道题。

· 参与CAC人才一体化服务在线学习课件制作者
根据申请者的授课专业，与办公室合作开发视频课件，合作开发的课件将以办公室的名义提供给全国学员进行在线学习，办公室将会对合作讲师和合作机构进行包装宣传。讲师并可获得在线课程收益。（详细联系：010-82840039-609 徐老师）

· 参加由办公室组织的师资培训并通过考核者

凡参加由办公室组织的师资培训并通过考核者均有机会被选为CAC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专家师资委员会成员。师资培训是办公室针对全国各教学基地、大中专院校的教师所组织的教学技能的培训，参加的学员通过考核后可获颁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《师资职业培训证书》或中国就业促进会《CAEP讲师证书》。该证书可以作为培训学员从事本专业师资资格的凭证；在教师评聘技术职称和院校评估时可作为重要依据。（详细联系：010-82840039-621李老师）

三、上报评审时间

2009年4月15日至2009年6月15日
四、联系方式
电话：010-82845797-609    联系人：徐老师

Email：cac407@cacedu.cn   传真：010-82849566

网址：www.ccetu.org  www.ccepe.org 

CAC教育机构

中国大学生就业促进工程办公室

全国1+N复合型人才职业培训办公室

2009年4月15日
附件：专家师资登记表

CAC师资登记表

填报单位*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讲专业*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 名* 
	
	性  别*
	
	出生日期*
	
	照片*

	学   历*
	
	职  称*
	
	职称等级*
	
	

	毕业院校*
	
	固定电话*
	
	

	电子邮件*
	
	移动电话*
	
	

	通讯地址*
	
	邮政编码*
	

	执教经历*
	

	所获荣誉、个人学术、科研成果、（可另附件）
	

	曾从事何种职业、担任何职务、现所担任的社会职务
	

	备   注
	

	是否愿意加入CAC专家师资委员会 ：是□   否□

加入专家师资委员会的类别：专家□   师资□（只选择其一）

	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
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注：1、申请人须认真、如实填写相关事项，其中标*号的为必填项；

2、申请人填写相关信息后，将申请表和个人照片统一传回；

3、照片规格：证件照片（JPG格式），像素：110*140，分辨率：72/英寸。
